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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建设项目用地制度之探讨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高兴发

2021 年 9 月 1 日，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颁布实施，

城市更新建设项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立法上来看， 城市更

新建设项目从立项、 审批以及实施等方面较以往的建设项目均有

所调整。 本文拟从城市更新建设项目用地制度方面进行全面梳理

探讨， 为实务中城市更新建设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

!"

建设项目用地制度

立法与变迁

1、 以划拨用地为主、 试行土

地使用权出让时期 （1986-1990）

《土地管理法》 规定了建设项

目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的用地

制度。 《国务院关于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批准权限的通知》 也明确：

“试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的内容。

从上述法律法律规定来看， 自

《土地管理法》 1987 年 1 月 1 日实

施以来， 建设项目用地主要是划拨

方式， 出让用地方式尚在试行阶

段。

2、 协议出让与招标拍卖出让

土地使用权时期 （1990-2002）

根据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上海市实施

〈土地管理法〉 办法》 等法律法规

之规定，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实施以来， 我

国建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

用制度即建设项目以出让方式使用

国有土地。 在这一时期， 建设项目

用地可采协议出让与招标拍卖方

式， 但从 1994 年 1 月 1 日后， 上

海市的商业性建设项目均应以招标

拍卖方式使用国有土地。

3、 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为主、

协议出让为辅时期 （2002 年之后）

根据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规定》 《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等法律法规之规定， 2002 年 7 月 1

日之后， 商业、 旅游、 娱乐和商品

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地块有

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均应采取

招标、 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只有非经营性用地且同一地块只有

一个意向用地者的方可以协议出让

方式供应土地。 从 2007 年 11 月 1

日开始， 工业用地也应采取招标、

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如何使用

国有建设用地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第四

十一条规定了城市更新建设项目供

应土地采用招标、 拍卖、 挂牌、 协

议出让以及划拨等多种方式， 但从

现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不

同的城市更新建设项目用地方式的

法定要求亦有不同。

1、 划拨用地方式

根据 《土地管理法 （2019 修

正）》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等

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涉及城市基

础设施、 公益事业、 国家重点扶持

的能源、 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的城市更新建设项目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划拨方式使用

国有土地的其他城市更新建设项

目， 依法可以划拨方式使用国有建

设用地。

2、 协议出让用地方式

根据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规定》 《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

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以

协议出让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建设

项目包括如下情形： （1） 非经营

用地且同一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 （2） 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以

协议出让方式用地的特殊建设项

目。

3、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用地方

式

根据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 等法律法规之规定，

建设项目涉及工业、 商业、 旅游、

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 （其

中工业用地不包括采矿用地） 以及

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

的， 应当以招标、 拍卖或者挂牌方

式出让。

4、 存量土地补地价用地方式

根据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

则》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制订的 〈关于本

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

的通知》 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对于以现有物业权利人拥有的存量

土地 （包括零星土地）、 按照控制

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城市更新建设项

目、 涉及区域整体转型开发工业用

地以及零星工业用地外“边角地”

“夹心地” “插花地” 等存量土地

的城市更新建设项目， 可由现有物

业权利人或现有物业权利人组成的

联合体以存量补地价的方式实施。

并且， 城市更新统筹主体可以从现

有物业权利人受让存量产业用地并

以存量补地价方式使用国有建设用

地实施城市更新建设项目。

5、 旧住房更新改造城市更新

建设项目用地规定

根据 《上海市旧住房拆除重建

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对于拆除重

建类的旧住房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建

设项目， 应按上海市保障性住房相

关供地政策办理用地手续即： （1）

根据 《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

理办法》 之规定， 对于单独选址、

集中建设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建设

项目， 建设用地供应采取划拨方

式； （2） 根据 《上海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关于印发 〈关于本市保障

性租赁住房规划土地管理细则〉 通

知》 之规定， 对于新出让商品住房

用地按规定配建保障性住房无偿移

交政府， 采取公开招拍挂用地方

式， 对于统筹集中配建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土地可采取定向挂牌、 协议

出让或租赁等方式供应。

另外， 根据 《上海市旧住房综

合改造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本市

旧住房更新改造工作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 （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

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对拆除重

建、 已经成套住房加层的旧住房改

造以外的旧住房更新改造建设项目

无需办理用地手续。

6、 地下空间的城市更新建设

项目用地方式

根据 《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

设条例》 《上海市地下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 对于地下空间的城市更新建

设项目， 用地方式区分以下情形确

定：

（1） 列入国家 《划拨用地目

录》 范围的地下建设项目可以采用

划拨方式取得地下建设用地使用

权， 其他地下建设项目应当以出

让、 租赁等有偿方式取得地下建设

用地使用权。

（2） 地下建设项目的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 应当采用招标、 拍

卖、 挂牌的方式， 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的， 可以采用协议方式出让：

（一） 附着于地下交通设施等公益

性项目且不具备独立开发条件的经

营性地下建设项目； （二） 地上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其建设用地范

围内单建的经营性地下建设项目；

（三） 存量地下建设用地补办有偿

使用手续； （四） 国家和上海市规

定的其他符合协议出让条件的情

形。

（3） 建设项目的结建地下工

程应当随其地上部分一并取得建设

用地使用权。

如何使用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根据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八条、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等

法律法规之规定， 对于国土空间规

划确定为工业、 商业等经营性用

途， 且已依法办理土地所有权登记

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可以用于

城市更新建设项目； 对于前述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 可以参照同类用

途的国有建设用地的相关规定以协

议出让、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供

应土地。 因划拨用地方式仅适用于

国有建设用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不得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 固无

疑义。 对于现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权人能否以存量补地价方式实施

城市更新项目？ 现行法律法规没有

规定， 但从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等

相关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 答案显

然是肯定的。

城市更新项目

用地要求

1、 关于用地审批相关手续

根据 《土地管理法》、 《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

之规定， 城市更新建设项目应根据

土地的用途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根

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若干意见》 《关于印发 〈上海市

城市更新指引〉 的通知》 (2022 年

11 月 21 日实施) 等相关法律法规

之规定， 以下情形免于办理用地手

续或灵活办理用地手续：

（1） 对于旧住房更新改造的

城市更新建设项目， 不涉及土地权

属变化的项目， 可用已有用地手续

等材料作为土地证明文件， 无需再

办理用地手续。

（2） 改造涉及利用闲置用房

等存量房屋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的， 可在一定年期内暂不办理变更

用地主体和土地使用性质的手续。

在不违反规划且征得居民同意的前

提下， 用于改善原住户居住条件、

完善公益性配套设施的建筑增量，

免予办理用地手续。

（3） 在居民同意开发运营机

制、 土地使用权属、 利益分配方案

的前提下， 允许将建筑增量用于保

障性住房、 租赁住房和经营性配套

设施的收益用以平衡改造成本， 根

据用途办理相应用地手续。

（4） 除拆除重建外的旧住房

更新改造建设项目， 免予办理土地

核验手续。

2、 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根据 《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 《协议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规定》 《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上

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

规之规定， 城市更新建设项目按以

下情形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1） 涉及划拨用地的， 无需缴

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2） 采协议出让用地方式的，

根据评估结果依法确定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

（3） 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用地

方式的， 在依法确定底价基础上以最

高应价或报价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

（4） 涉及存量补地价用地方式

的， 应当在土地价格市场评估时， 综

合考虑土地取得成本、 公共要素贡献

等因素， 确定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

（5） 在不违反规划且征得居民

同意的前提下， 用于改善原住户居住

条件、 完善公益性配套设施的建筑增

量， 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6）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价款， 根据具体的出让方式依法确

定， 但协议出让最低价不得低于基本

价格的 70％。 另外， 按照规划要求

建设的地下公共通道和地区服务性市

政公用设施等公益性设施， 不纳入地

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范围， 不计土

地出让价款。

3、 关于全生命周期管理

根据 《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

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上海市

城市更新项目应实行全生命周期管

理， 主要包括如下：

（1） 城市更新项目的公共要素

供给、 产业绩效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要

求， 应当纳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 对于未约定产业绩效、 土

地退出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的存量

产业用地， 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合同约

定。

（3） 市、 区有关部门应当将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明确的管理要求以

及履行情况纳入城市更新信息系统，

通过信息共享、 协同监管， 实现更新

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4）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

会同相关部门， 建立全市统一的市政

基础设施维护及资金保障机制， 推进

市政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智慧化运营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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